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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物資訊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修讀學士學位修業年限以四年為原則，如未能修足規定之畢

業應修學分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二年。 

二、本系大學部學生畢業應修學分依各級四年課程規畫表規定修課。 

三、本系專業必修課程不能跨系修讀，重修專業必修課程及轉(系)學生可提出跨系修讀申請。 

四、本系學生修讀專業選修課程限選修本系課程規劃裡所列之選修科目。若有課程規劃裡所列之

選修科目未開課，可提出申請選修資訊學院各系所開設之相同課程。 

五、修讀本系碩士班課程可列入畢業學分或碩士班學分抵免(二選一)。 

六、學生跨系修讀至多承認9學分，轉(系)學生可放寬至18學分。 

七、本系學生修讀暑修課程限下列情形方可選修 

1. 選修必修課程中不及格之科目 

2. 轉(系)學生補修必修課程有衝堂之情事發生。 

八、修讀輔系及雙主修學生，其修業年限、必修科目與學分數依照本校修讀輔系及修讀雙主修辦

法規定辦理之。 

九、本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成績優異，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畢應修科目與

學分者，得申請提前畢業，其辦法請參閱中華大學學生提前畢業辦法。 

十、本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已修足該學系規定之科目及

學分數，而不合提前畢業之規定者，仍應註冊入學，其修習學分數仍應符合該學期限修學分

數之規定。 

十一、 體育為大一至大三之必修科目，軍訓（護理）為大一之必修科目，每週授課二小時，不 

計學分，不及格者不得畢業。 

十二、 本校大四體育及大二軍訓（護理）選修課程學分視同一般課程，且承認為各學系學士學 

位之畢業學分，惟體育、軍訓（護理）選修學分每學期只承認各一學分。 

十三、 體育因成績不及格或休學須補修者，可於次學年之相同學期補修。每學期以補修一學期 

體育為限。 

十四、 本辦法經本系教務會議通過，送系務會議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